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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限时办结制是指服务对象到窗口办事，在符合有关规定及手续齐全的前提下，窗口经办人应当在承诺的时限内办结其所经办事项的制度。
第二条  属于本窗口职责范围内的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，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限办理。
第三条  对限时办理事项，在当事人手续完备、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的情况下，要按时予以办理。如特殊情况需延时办理的，需告知当事人延时办理的原因。
第四条  窗口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各项事项中， 违反本制度尚未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由政务服务中心工作领导小组予以诫勉谈话;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，按情节轻重追究责任人的责任。

